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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248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43
號7樓
承辦人：林品妤
電話：(02)89528200 分機283
傳真：(02)89526061
電子信箱：AJ5636@ntpc.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財稅字第11431628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162812_都更預審計畫.pdf)

主旨：為配合推動本市都市更新政策，檢送本處辦理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案件稅捐預先審查作業計畫1份，請惠予協助轉知

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府都市更新處113年3月12日研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案件登記涉及地價改算及稅務預審作業」會議紀錄辦理。

二、為加速及簡化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件稅捐審理流程，已經

本處批次設籍及核定現值新建房屋，於地政機關登記預審

作業完成後，即可依旨揭計畫辦理稅捐預先審查作業；惟

未依計畫內容辦理，致補正費時或網路申報資料與預審內

容不符時，將轉作一般申報案件接續處理，請貴單位協助

轉知會員鼓勵運用。

三、副本抄送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正本：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地
政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各分處(均
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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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財政局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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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件 

稅捐預先審查作業計畫           

 

壹、目的 

為積極推動本市都市更新政策，實現「安居樂業」的市政願景，就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案件之新建房屋設籍及現值核定、土地移轉現值及契稅等作

業，制定預先審查機制，加速並簡化稅捐審理流程，特訂定本作業計畫。 

貳、作業單位 

本府都市更新處(簡稱都更處)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簡稱地所) 

本府稅捐稽徵處(含各分處，簡稱稅捐處) 

參、作業程序及內容 

一、房屋設籍及現值核定 

起造人於取得使用執照 30 日內，自地方稅網路申辦平台建置房屋批次

設籍檔及檢附下列文件，向房屋所轄之稅捐處申辦新建房屋設籍及現

值核定。 

(一)使用執照影本 

(二)建物測量成果圖 

(三)平面圖及立(側)面圖 

(四)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起造人為自然人

者，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五)公共設施分攤協議書(含地下層公設用途分攤面積明細表) 

二、預審 

(一) 收件 

都更處於地所登記預審作業完成後，將核定後發布實施前之變更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版(簡稱權變計畫書)及實施者(或代理

人)製作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契稅、土地增值稅試算表(簡稱 O稅試

算表)等電子檔，函送房屋所轄之稅捐處契稅承辦人員辦理稅捐預

審作業。 



2 
 

(二) 契稅審理 

查對契稅試算表登載之權利人相關資料、更新後權利價值、差額價

金收付情形等內容，與權變計畫核定版、房屋稅籍編號及房屋現

值、戶政門牌等資料是否一致，並檢視試算表分配單元適用減免規

定及應納稅額是否正確。 

(三) 土地增值稅審理 

1.查對土地增值稅試算表登載之權利人相關資料、更新後權利價

值、差額價金收付情形等內容，與權變計畫書、土地謄本及戶籍

資料是否一致，並檢視試算表分配單元適用減免規定及取得來源

(含分配、記存、折價抵付)及差額價金移入土地持分等是否正

確。 

2.地籍整理後地號之土地公告現值，由稅捐處以傳真方式向土地所

轄地所查詢。 

(四) 審結 

契稅及土地增值稅試算表經審核無誤後，由稅捐處契稅承辦人員將

已加蓋稅捐處戳章之試算表函送實施者(或代理人)，請其至地方稅

網路申辦平台進行土地移轉現值及契稅申報作業；另補正費時或網

路申報資料與預審內容不符案件，將轉作一般申報案件接續處理。 

三、稅捐處於網路申報收件核稅後，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核稅清冊函送

地所；倘冊列資料有誤，請查告稅捐處更正重核土地增值稅，以維納

稅義務人權益。 

四、各式表單，請自行下載運用 

(一)房屋批次新設籍檔：於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平台登入後，置左側

功能選單/房屋稅/批次新設籍上傳作業項下 

    (網址 https://net.tax.nat.gov.tw/) 

(二)契稅及土地增值稅試算檔：置本處官網都市更新專區 

(網址 https://www.tax.ntpc.gov.tw/lp-2296-1.html)  

肆、本作業計畫經簽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